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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
渝发改投〔2012〕146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发展改革委，市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了促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预防和化解社会

矛盾，推动和规范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

作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暂行办法》（发改投资〔2012〕2492 号）要求，我委制定

了《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》，已经

市政府法制办审查备案（渝文审〔2012〕36 号）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我们。

附件：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

二 O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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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预防和化

解社会矛盾，推动和规范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由市发展改革委审批（核准）或者核报市政府审批

（核准）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，适用本办法。

（一）占用耕地面积超过；

（二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涉及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

100 户以上或移民安置人口超过 500人；

（三）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的规定

应当单独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；

（四）在项目审批前发生过大规模集访、群访等群体性事件。

（五）其他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。

第三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根据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情况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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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核准）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

项目单位负责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调查分析，委托并配

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机构开展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。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机构负责按照项

目单位的委托和有关要求认真开展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。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机构负责按照市发展改革委的委托

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提出咨询意见。

第四条 政府投资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在市发展改革

委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

企业投资的核准类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在市发展改革委

核准项目申请报告阶段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

第五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机构应

当从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可控性等方面对项目社会稳定风

险进行评估，采取专家咨询、专题座谈、抽样调查、实地勘察等

方式对风险进行调查分析，查找风险点，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

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的独立篇章。

第六条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篇章应当包括评估事项和评

估过程，各方意见及其采纳情况，项目实施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

风险，风险等级评估结论和对策建议，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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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处置预案等内容。

第七条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参考本暂行办法所附重大

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参考表。

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级分为以下三级：

（一）高风险：大部分人民群众对项目有意见、反应特别强

烈，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；

（二）中风险：部分人民群众对项目有意见、反应强烈，可

能引发矛盾冲突；

（三）低风险：多数人民群众理解支持但少部分人民群众有

意见。

第八条 相关市级部门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发展改革委在向市

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时，应当提

出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性意见。

第九条 市发展改革委在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评估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时，应当要求其对符合本暂行办法第二

条规定的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出咨询意见，形成咨询专

册。

第十条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

容：

（一）总体评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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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内容完备性和方法科学性评价；

（三）风险因素识别的完整性、准确性评价和风险初判的客

观性评价；

（四）防范、化解风险方案措施的完整性、可行性和有效性

评价；

（五）风险等级评价。

第十一条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篇章、确定的风险等级、

以及评估咨询意见是项目审批（核准）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一）风险等级确定为高风险的，不予审批（核准）。项目

单位优化调整方案后重新报送审批（核准）；

（二）风险等级确定为中风险的，待采取有效的防范、化解

风险措施后，再行审批（核准）；

（三）风险等级确定为低风险的，在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后可

以审批（核准）。

第十二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机构

不得承担同一项目的评估咨询工作。

第十三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机构

和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机构应对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

咨询过程中获取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密。

第十四条 社会风险稳定评估专章和风险评估咨询专册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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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分别纳入可研（核准）编制费和可研（核准）评估费计取。

第十五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单位应当做好社会稳定

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。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不稳

定因素，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按照规定做好风险防范化解

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市发展改革委对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项

目未经评估做出批复或者不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做出批

复，引发社会稳定风险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对有关

责任人追究行政责任。

第十七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机构在

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弄虚作假，导

致审批（核准）部门做出错误结论的，依法追究单位和直接负责

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咨询评估机构未按规定提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咨询意见或者咨询意见与事实差距较大的，依法追究单位和直

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发展改革委可参照本办法制定

本部门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。

第二十条 上报国务院或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（核准）的项

目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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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暂行办法》执行。其中需要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报告的，按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投资咨询评估管理

办法(试行)》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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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参考表

评估

内容
指标 分值（带●为一票否决）

合法性

（15）

法定前置要

件是否齐备

用地预审、规划选址、环境影响评价等前置审批是

否通过（●）
审批主体合

法性

各前置要件的审批机关、项目审批机关是否具有法

定权限（●）
审批程序合

法性
审批的内容和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（●）

合理性

（30）

社会参与度

受影响居民对项目的了解程度：绝大部分居民有所

了解（2）；少部分居民有所了解（1）；只有个别

居民了解（0）

项目的社会

影响

项目造成的失业人数：未造成或造成极少数居民失

业（2）；造成少量居民失业（1）；造成大量居民

失业（0）
项目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程度：项目引起少量居民

收入显著下降（3）；项目引起大量居民收入显著下

降（0）
项目可能造成的交通风险：项目引发交通拥挤或中

断的概率低（1）；项目引发交通拥挤或中断的概率

高（0）
项目引起的流动人口增加程度：项目引起少量流动

人口增加（1）；项目引起大量流动人口增加（0）
公共活动空间满意度：大多数居民满意（2）；少部

分居民满意（1）；大多数居民反对（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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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本指标体系表为参考表，评估单位可根据项目的实

际情况进行调整；

2、指标中做标记的指标为一票否决，即只要该指标不合格

即认为存在高风险；

3、本指标体系采用得分法计分，分值越高说明风险越小；

4、采用本指标体系的得分风险等级划分建议为：80 分以上

为低风险；60-79分为中风险；60 分以下为高风险。

绿化设施变化满意度：大多数居民满意（2）；少部

分居民满意（1）；大多数居民反对（0）
废气、噪声、粉尘等污染影响度：大多数居民满意

（3）；少部分居民满意（1）；大多数居民反对（0）

补偿标准、安

置方案满意

度

拆迁方案满意度： 大部分居民满意（4）；少部分

居民满意（2）；大部分居民反对（0）
补偿标准满意度： 大部分居民满意（5）；少部分

居民满意（2）；大部分居民反对（0）
补偿资金到位情况满意度： 大部分居民满意（5）；

少部分居民满意（2）；大部分居民不满意（0）


